第三部分 项目招标需求
[bookmark: _Toc16971][bookmark: _Toc23211][bookmark: _Toc7968][bookmark: _Toc30140][bookmark: _Toc20410][bookmark: _Toc29476][bookmark: _Toc23965]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11224][bookmark: _Toc25790][bookmark: _Toc13343][bookmark: _Toc15556][bookmark: _Toc1234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之规定，我校现通过公开招标形式，对全校所有建筑进行一次消防检测，以确保我校建筑消防设施全面符合法律要求。
二、检测依据：
1	依据国家相关规范（如：《高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消防应急照明灯具通用技术条件》、《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等）进行消防设计检测。
2	主要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防排烟及通风空调系统、防火卷帘、防火门等七个系统。

三、检测范围

	序号
	建筑物名称
	楼层
	建筑面积（平方米）
	高度

	1
	科研楼
	5
	12742
	23.10

	2
	行政楼
	4
	10018
	19.05

	3
	图文信息中心
	9
	45407.5
	39.3

	4
	大礼堂
	2
	5298.1
	29.05

	5
	学生活动中心
	4
	6266.1
	18.6

	6
	水上训练中心
	3
	5877.5
	15.15

	7
	商船学院
	4
	44527.8
	22.10

	8
	物流工程学院
	5
	21945
	22.45

	9
	外语学院
	5
	6960.6
	21.05

	10
	法学院
	4
	4617.4
	16.95

	11
	经济管理学院
	5
	10236.6
	22.45

	12
	交通运输学院
	5
	8901.9
	21.05

	13
	海洋环境工程学院
	4
	9836.3
	18.6

	14
	信息工程学院
	5
	13271.1
	20.45

	15
	体育中心
	1、2、3
	26501
	26.35

	16
	实训中心
	2、3、4
	16808.5
	20.85

	17
	校医院
	1、2、4
	4877.2
	17.35

	18
	食堂
	2、3
	24769.4
	16.4

	19
	文理公共教学楼
	2、3、4、5
	58965
	22.3

	20
	南区学生公寓
	1、6
	31608.3
	20.4

	21
	北区学生公寓
	6
	38648.1
	19.7

	22
	三期学生公寓
	6
	99824.89
	20.9

	23
	五期学生公寓
	6
	70323.9
	20.6

	24
	教职工集体宿舍
	1、5、11
	10215.6
	32.75

	25
	集装箱供应链技术研究中心
	4
	13958.5
	17.2

	26
	海云楼
	4
	3727.7
	16.8

	23
	总计
	
	606133.99
	



4、 [bookmark: _Toc25543][bookmark: _Toc29796][bookmark: _Toc19131][bookmark: _Toc29113]具体检测内容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1	检测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线路的绝缘电阻、接地电阻、系统的接地、管线的安装及其保护状况（每个回路检测）；检测火灾探测器和手动报警按钮的设置状况、安装质量、保护半径及与周围遮挡物的距离等，进行模拟响应测试，并按比例抽检；检测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安装质量、柜内配线、保护接地的设置、主备电源的设置及其转换功能，并对控制器的各项功能测试（100%检测）；检测消防设备控制柜的安装质量、柜内配线、手、自动控制及屏面接受消防设备的信号反馈功能（100%检测）；检测消防控制室、各消防设备间及消火栓按钮处的消防通讯功能；检测消防控制室的设置位置及明显标志、室内防火阀及无关管线的设置、双回路电源的设置和切换功能；检测火灾应急广播的音响功能，手动选层和自动广播、遥控开启和强行切换等功能；检测电梯的迫降功能、消防电梯的使用功能（100%检测），切断非消防电源功能和着火层的灯光显示功能；检测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照度、转换时间和图形符号。
1.2	相关技术要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广播、消防电梯、事故照明及疏散指示灯）
系统组成：电源、火灾报警控制器、火灾报警触发装置、消防联动控制设备、消防通讯设备、火灾应急广播、消防电梯、火灾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装置等。
1.3	电源：
1.3.1	交流电源：规范要求火灾报警控制器主电源采用专用消防电源，或采用单独的供电回路，不能与日常用电合用（包括控制室监控电源、空调电源），《高规》还要求双电供电，设置自动转换装置。主电源容量要求：火灾报警控制器在百分之二十的报警部位（10≤报警点≤32）处于正常报警状态条件下，连续正常工作4小时，还有电压稳定度、负载稳定度不大于5%等要求。主电源不应采用漏电保护开关保护；不能采用插头连接。除主电源供电外，还要有直流备用电源。
1.4	消防控制室及火灾报警控制器
1.4.1	消防控制室：规范要求消防控制室的标志应齐全。消防控制室入口处应有明显标志（塑料、金属）；控制器主电源要有明显标志；保护接地要设明显标志；控制器及消防控制设备外接导线端部应有明显标志；不同电压等级、不同电流类别的端子应有明显标志；消防联动控制盘面应有明显标志。火灾报警控制器：控制器柜内导线要求布线美观，绑扎成束，导线编号、端子压接导线小于2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专用接地干线，应采用铜芯绝缘导线，其芯线截面积不小于25mm2,消防控制室接地板的接地线也应选用铜芯绝缘导线，其芯线截面积不小于4mm2。控制器主要功能：消音功能，复位功能，故障报警功能，火灾报警功能，二次火警功能，火灾优先功能，自检功能，显示记忆功能，屏蔽功能等。
1.5	消防联动控制设备，消防联动控制设备电源容量试验和控制器试验类似。
1.5.1	火灾探测器和手动报警按钮（火灾触发装置）
1.5.2	消防通讯、应急广播、消防电梯、火灾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装置
1.5.3	消防通讯：消防控制室应设置消防专用电话总机。设备间（泵房、风机房、空调机房、配电室、分控室等）应设专用电话分机，手动报警按钮、消火栓按钮等处宜插孔电话。要求语言清晰，通话可靠。
1.5.4	应急广播：控制中心报警系统应设置火灾应急广播，集中报警系统宜设置火灾应急广播，未设置火灾应急广播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置火灾警报装置。扬声器功率不小于3瓦，任何部位距离不大于25米，声压级高于背景15分贝。也可与日常公共广播系统合用，平时用于广播、背景音乐等，火警时消防消防控制室应能强制转入应急广播状态，即相应楼层或防火分区的扬声器和公共广播扩音机（功放机）强制转入应急广播状态。
1.5.5	消防电梯：普通电梯要求在火警时能强制降于首层，打开轿厢门，不作为疏散用。而消防电梯除要求在控制室和首层都能强制降于首层外，还要求有消防操作功能，即不能外呼，轿厢内可操作，设专用电话，有排水设施等。消防控制室应能控制电梯全部停于首层并接收其反馈信号。
1.5.6	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规范要求，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连续供电工作时间不少于20分钟。应急照明度不低于0.5LX，地下室不低于5LX，疏散指示照度不小于0.5LX。消防控制室应能切断有关部位的非消防电源，并接通火灾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装置。
2	消防供水及消火栓系统：
2.1	检查消防水源的性质、进水管的条数和直径及消防水池的设置状况（100%检测）；检查消防水池的容积、水位指示器和补水设施、保证消防用水和防冻措施等（100%检测）；检查消防水箱的设置、容积、防冻措施、补水及单向阀的状况等（100%检测）；检测各种消防供水泵的性能、管道、手自动控制、启动时间，主备泵和主备电源转换功能等（100%检测）；检测水泵接合器的设置、标志及输送消防水的功能等（100%检测）。检查室内消火栓的安装、组件、规格及其间距等；检测屋顶消火栓的设置、陈冻措施及其充实水柱长度等（100%检测）；检查室内消火栓管网的设置、管径、颜色、保证消防用水及其连接形状；检测室内消火栓的首层和最不利点的静压、动压及其充实水柱长度（按每个供水分区最不利点及首层均进行出水测试）；检查手动启泵按钮的设置及其功能。
2.2	相关技术要求：室外消火栓系统：较为常见的采用市政供水。地下式室外消火栓井盖及附近应有标志，平时注意维护阀门、接口，保持清洁、干燥，启闭灵活。室内消火栓系统：分为市政供水系统和临时高压给水系统（设消火栓泵）
2.2.1	组成：市政供水系统由消火栓箱、管网、水源构成。临时高压给水系统由消火栓箱、消火栓启泵按钮、管网、水泵、水源构成。
2.2.2	消火栓管网进水管不少于两根，应为独立的两根，当有一根需要检修时不影响系统管网的供水。管网应布置呈环状。消火栓启泵按钮要有保护措施；报警要准确，设有报警系统的要显示部位；并能联动消火栓泵，当消火栓泵启动后应有红色指示灯指示。消火栓栓口静水压力：不低于0.07MPa，不高于0.8MPa；出水压力：不大于0.50MPa，最主要是充实水柱长度不小于7m（高规10m）。
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3.1	检查管网的安装、连接、设置喷头数量及末端管径等；检查水流指示器和信号阀的安装及其功能；检测报警阀组的安装、阀门的状态、各组件及其功能（100%检测）；检测喷淋头安装、外观、保护间距和保护面积及与邻近障碍物的距离等；对报警阀组进行功能试验（100%检测）；对自动喷淋水（雾）系统进行功能试验。
3.2	相关技术要求：组成：喷头、管网、水流指示器、末端试水装置、检修阀、报警阀组、水泵、水源。
3.3	喷头：在装设通透性吊顶的场所，喷头应布置在顶板下，距顶板的距离不小于75mm，不大于150mm。喷头距梁、通风管道距离要符合规范要求，高于底边0.14m，0.6≤水平距离≤0.9，高于底边0.35m，1.2≤水平距离≤1.5m，当通风管道宽度大于1.2m，应增设喷头。如果喷头安装位置较低时也可增加集热挡水板。
3.4	排水设施：湿式报警阀处应设有排水设施。试水管管径应为25mm，最好将泄水管直接引至水池、地漏，以便随时进行放水试验。
3.5	水流指示器：水流指示器一般与检修阀相邻设置，距离不小于300mm，应设在便于维修的场所（同检修阀）。
3.6	报警阀组（湿式）：水力警铃是利用水流的冲击发出声响的报警装置，应设在有人值班或公共场所（或附近），通过水力达到报警目的。压力开关是一种利用水压推动微动开关将水压转换成电信号的装置。稳压系统：喷淋系统的稳压非常重要的，是决定报警阀动作与否的关键所在。
4	气体灭火系统：
4.1	检查气体灭火系统的贮瓶间的设备、组件、灭火剂输送管道、喷嘴及防护区的设置和安装状况（100%检测）；对气体灭火系统模拟联动试验、查看先发声、后发光的报警程序，查看切断火场电源、自动启动、延时启动量、防火阀和排风机、喷射过程、气体释放指示灯等的动作是否正常。
5	防排烟系统、防火卷帘门、防火门：
5.1	检测排烟系统风机（100%检测）、风道、防火阀、送风口、主备电源设置状况及其功能；检查通风空调系统的管道和防火阀的设置状况；对各个系统进行手动、自动及联动功能试验；检查正压送风系统的风管、风机、送风口设置状况并测量其风速和正压送风值；检测防火卷帘、防火门外观、安装、传动机构、动作程序及其手动和联动功能进行检测。
5.2	相关技术要求：防排烟及通风空调系统，分三部分：正压送风系统、机械排烟系统、通风空调系统
5.2.1	正压送风系统：正压送风系统由送风机、送风管道、送风口及相关阀体等组成。《高规》要求，楼梯间正压值：40Pa≤正压值≤50Pa，前室正压值：25Pa≤正压值≤30Pa
5.2.2	机械排烟系统：一般设置在走道、中庭、（前室）、地下车库、地下室等。火灾中对人员造成最大伤害的是烟气，历次火灾中因烟气导致人员窒息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因此机械排烟系统是不容忽视的。机械排烟系统由排烟机、排烟防火阀、排烟管道、排烟口（排烟阀）等组成。
5.2.3	通风空调系统：主要是防火阀（70℃）。火灾和烟气的横向及纵向蔓延主要是通过防火墙的孔洞蔓延。当有火警时，相应的空调送风系统应联动关闭，也就是切断非消防电源功能，并有正确的反馈信号传送到控制室。
5.2.4	防火卷帘、防火门
5.2.4.1	防火卷帘分钢质防火卷帘、双层无机布（基）防火卷帘
5.2.4.2	联动控制功能：分为两种：作为防火分隔的卷帘，可直接降至底位（有的设延时），作为疏散通道上的防火卷帘可分两步降底：感烟探测器动作后，卷帘下降至距地面1.8m，感温探测器动作后卷帘下降到底，卷帘关闭信号应传送至消防控制室。
5.2.4.3	防火门：电动防火门、普通防火门
5.2.4.4	建筑的通道、走廊等处设常开防火门，门任一侧探测器报警后，防火门机构释放，防火门自动关闭，其反馈信号应传送到消防控制室。
6	包括检测方案编制、方案送审（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消防设施检测、编制并提交检测成果报告，协调解决消防验收等工作。所有工作应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范规程和规定的要求及设计要求。

[bookmark: _Toc3735][bookmark: _Toc2190][bookmark: _Toc26459]五、服务要求
  1.消防设施检测依据及内容
依据国家相关规范（如：《高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消防应急照明灯具通用技术条件》、《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等）进行消防设计检测。
建筑固定消防设施主要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防排烟及通风空调系统、防火卷帘、防火门等七个系统。
此外还包括泡沫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细水雾灭火系统、气溶胶灭火系统等不常用的系统。
注：以上检测工作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行业法律法规的标准和要求。
[bookmark: _Toc14845][bookmark: _Toc27373]六、其它要求
1.投标单位须具有建筑消防检测资质。
2.投标单位须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在本市有固定的服务网点和专业人员，且能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保障能力。
3.该项目限于2018年10月1日前完成。
4.投标人须有高校检测案例。
5.本次招标限定价格为1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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